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補助民間團體作業要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  本局受理補助之申請、變

更及撤銷程序如下： 

（一）應檢附計畫內容、經費

來源等相關資料，函送

本局審查核定（附表

一）。 

（二）申請補助計畫之內容，

應包含主（協）辦單位、

時間（期程）、地點、參

加對象、執行方法、經

費概算、經費來源及預

期效益等項。 

（三）申請者應檢附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露表（附表二）。 

（四）經費概算內容，應包括

項目、單位、數量、單

價、總金額、申請補助

金額及備註（註明用

途）等項。 

（五）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

實際需要，須變更原計

畫項目、執行進度等，

應詳述理由，函送本局

核定後方得辦理。 

（六）同一計畫不得向本府

不同機關重覆申請補

助；一經查獲，撤銷補

五、 本局受理申請補助之程

序如下： 

（一）應檢附計畫內容、經費

來源等相關資料，函送

本局審查核定（附表）。 

（二）申請補助計畫之內容，

應包含主（協）辦單位、

時間（期程）、地點、參

加對象、執行方法、經

費概算、經費來源及預

期效益等項。 

（三）經費概算內容，應包括

項目、單位、數量、單

價、總金額、申請補助

金額及備註（註明用

途）等項。 

（四）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

實際需要，須變更原計

畫項目、執行進度等，

應詳述理由，函送本局

核定後方得辦理。 

（五）同一計畫不得向本府

不同機關重覆申請補

助；一經查獲，撤銷補

助並追繳補助款，且一

年內不得再申請補助。 

一、本點新增第三款，原其他

款次遞移；為明本點除受

理申請程序外，亦有變更

及撤銷程序，爰增列第一

項有關變更及撤銷程序。 

二、為依照「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十四條規定

辦理補助案件，爰增列本

點第三款明定申請者應檢

附「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 

 



助並追繳補助款，且一

年內不得再申請補助。 

 


